
敬啟者：首先多謝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來函徵詢本協會

對《交易所及結算所（合併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。本協會

一直對合併事宜表示關注，更積極聯絡會員及聯合組成

【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關注小組】商討及協調一切有關問

題，除於九月份時對合併事宜表示原則性的支持，亦呼籲

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投票通過。有關正式的《交易所及結算

所（合併）條例草案》，已經過委員會詳作細討論，玆將

意見列述如下：

第 9 項：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及職能

根據合併建議計劃所載，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包括：

  (a) 三位交易及結算所董事（其中一位任主席） ;

  (b) 三至五位來自外間成員，包括跨市場的政府專家與代

     表公眾利益的人士（由交易及結算所董事會委任）。

但在草案中所列之成員組合則為：

  (a) 認可控制人的主席，他亦須擔任委員會的主席；

  (b) 其餘三至七名成員中，有三至五位須由司長委任，有

    一至兩位須由認可控制人委任。

兩個成員組合明顯有所不同，本協會特此表示關注及希望

了解變動的原因；並且要求必須依據合併建議計劃原本的

協議，對會員堅守承諾。

此外，在第9 (5) 項中列明，凡風險管理委員會向認可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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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董事局所提述並建議通過的政策，除非不少於三份之

二的成員拒絕採納，否則董事局須予通過實施該政策。本

協會希望澄清【三份之二的成員】是指出席會議人數，抑

或以全體董事局計算。但無論如何，在此情況下，風險管

理委員會的權力甚至凌駕於交易及結算所的董事局，故本

協會並不表贊同。

第 14 項：證監會如信納存在利益衝突可向向認可控制人發

出指令等

根據此項條文，交易及結算所將無法就未能遵從證監會發

出的通知而作出辯護，但在條文第3項及第6項中曾提及

《若已盡了一切應盡的努力以遵從有關的條件，即可以此

為免責辯護》。因此本協會認為此項條文亦應該適用於某

些超出了證監會所能控制的情況或環境，以示公道。

另外本協會亦關注第14(3)(a)及(b)項所述的《個人》所指的

定義，希望予以澄清。

第 20 項：司長可委任不超過8人進入交易及結算所的董

事局

此項條文只述說司長作出的委任將會以維護投資大眾及公

眾的利益為要，並沒有敘明其他應有的資格。因此，本協

會希望司長在進行委任時，能夠作廣泛和全面性的選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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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當分配被委任的界別，並要求必須包括熟識證券行業的

市場參與者和股東等代表，使董事局內具足夠的平衡和代

表性。

第 71 項： 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的組成

由於新的【交易權持有人或市場參與者】身份將會與現時

的交易所會員有所不同，導致目前的選民資格出現變化，

因而令部份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失去投票資格，本

協會對此表示關注。

交易權轉讓

對於合併建議計劃【開放交易權】一段中列述：在交易及

結算所生效日期起計的兩年內不會發出新交易權（若與其

他證券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聯盟而發出的該等交易權則屬

例外）。本協會希望可以在草案中清楚說明其他所包括的

範圍、開放數量的比例、收費等等，以對交易權持有人作

適當的交待和保障，並符合協議的精神。

過渡期

對於風險管理或賠償等問題在過渡期間將會有何安排，則

未見於草案內提及，希望可盡早訂出有關程序，以便各位

證券從業員可以自行作適當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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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協會懇請諸位立法會議員在進行討論研究時，能夠詳加

考慮本協會的意見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本協會隨時樂意作進

一步解釋和研討。

此致

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秘書

梁小琴女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 范范范范    佐佐佐佐    浩浩浩浩   謹啟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一日

副本致： 夏佳理議員（主席）

         馮志堅議員

李業廣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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